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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项目基本情况 

（一） 项目名称 

汶上县林庄社区（城中村）棚户区改造项目。 

（二） 项目单位 

本项目实施单位为汶上县润泽建设工程投资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5年 7月 24日，注册地位：山东省济宁市汶上县政和路中段（开

元大厦）；注册资本： 5000 万元，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830349070415U。经营范围：以自有资金对水利工程项目、市政

公用工程项目、城乡基础设施项目投资；矿产资源开发；房地产开发

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本项目主管单位为汶上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对项目建设、

资金使用和还本付息进行监督，指导项目单位加快项目建设、规范专

项债券资金使用，加快专项债券资金支出使用进度。合理评估调整项

目专项债券对应项目风险并做出风险应对工作。负责编制项目专项债

券还本付息年度预算，督促项目单位及时上缴项目收益用于还本付息，

确保债券还本付息。 

（三） 项目规划审批 

2020年 5月 13日取得汶上县行政审批服务局出具的《关于汶上

县林庄社区（城中村）棚户区改造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汶

审服政投〔2020〕9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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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5月 13日取得汶上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出具的《关于汶

上县林庄社区（城中村）棚户区改造项目用地性质的复函》，该土地

符合汶上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四） 项目规模与主要建设内容 

汶上县林庄社区（城中村）棚户区改造项目拆迁范围为五台山路

以南，光荣路以西，吉市口小区西区、第三实验小学以北，胜利路、

规划路以东，拆迁土地面积 138,666.74 平方米，可出让面积

138,666.74平方米，拆迁户数 883户。因拆迁计划变更，该片区改造

项目增加腾空土地面积 174,166.67 平方米，可出让土地面积变更为

312,833.41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357,574.00平方米，地上建筑面积

257,324.00平方米，其中住宅建筑面积 218,914.00平方米，物业管

理用房建筑面积 4,200.00平方米，商业建筑面积 21,660.00平方米，

综合楼建筑面积 5,750.00 平方米，幼儿园建筑面积 4,600.00 平方

米，配电室、换热站、门卫、楼梯和坡道等建筑面积 2,200.00 平方

米；地下建筑面积 100,250.00平方米。 

（五） 项目建设期限 

2018年 11-12月开始前期准备工作，2019年 1月开工建设，2023

年 12月底竣工验收。 

二、项目投资估算及资金筹措方案 

（一）投资估算 

1.编制依据及原则 

（1）山东省房地产开发管理条例； 

（2）山东省安装工程价目表； 

（3）山东省建筑工程综合定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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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山东省安装工程综合定额； 

（5）济宁市棚户区改造相关政策； 

（6）济宁地区材料预算价格； 

（7）济宁地区类似工程造价； 

（8）现行投资估算的有关规定。 

（9）《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2.估算总额 

本项目总投资 148,000.00万元，其中：新建工程费用 107,562.25

万元，工程其他费用 29,731.99 万元，基本预备费 6,864.71 万元，

拆迁补偿费用 3,841.05万元。 

（二）资金筹措方案 

1.资金筹措原则 

（1）项目投入一定资本金，保证项目顺利开工及后续融资的可

能。 

（2）发行政府专项债券向社会筹资。 

2.资金来源 

考虑资金成本，结合项目实际情况，为减轻财务负担，提高资金

流动性，本项目业主单位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初步确定项目资金来源

如下： 

表 1：资金结构表 

资金结构 金额（万元） 占比 备注 

估算总投资 148,000.00 100%  

一、资本金 38,000.00 25.68%  

自有资金 38,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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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目预期收益、成本及融资平衡情况 

（一）运营收入预测 

林庄社区（城中村）棚户区改造项目可出让土地面积 312,833.41

平方米，参照汶上县近期挂牌出让的编号为汶自资规告字﹝2019﹞25

号地块、汶自资规告字﹝2019﹞26号地块、汶自资规告字﹝2019﹞27

号地块三宗地块的平均成交价并考虑林庄社区（城中村）棚户区改造

项目的区位因素（地价为 5,536.23 元/平方米），并以汶上县近三年

GDP平均增速计算土地出让时的价格。 

土地出让收益分两次实现，2023 年拟出让土地面积的 40%即

125,133.36平方米，2028年出让土地面积的 60%即 187,700.05平方

米，全部完成土地挂牌交易。 

根据土地价格预测数据，林庄社区（城中村）棚户区改造项目到

期土地出让金 214,694.32 万元，按土地出让政策规定，扣除土地出

让业务费、农业土地开发资金、廉租住房保障资金、农田水利建设资

金、教育资金后，汶上县林庄社区（城中村）棚户区改造项目可用于

资金平衡的土地收益为 190,402.96万元。 

（二）运营成本预测 

本项目总成本费用包括土地出让业务费、农业土地开发基金、廉

租房保证金、水利建设资金、教育资金等。运营支出预测如下： 

表 2：运营支出估算表（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单位 
2023年土地 

出让 

2028年土地 

出让 
合计 

1 土地出让业务费 万元 340.64 993.24 1,333.88 

2 农业土地开发资金 万元 50.05 75.08 125.13 

二、债务资金 110,000.00 74.32%  

专项债券 11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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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 单位 
2023年土地 

出让 

2028年土地 

出让 
合计 

3 廉租住房保障资金 万元 1,664.14 4,859.39 6,523.53 

4 农田水利建设资金 万元 2,496.21 7,289.08 9,785.29 

5 教育资金 万元 1,664.14 4,859.39 6,523.53 

 土地扣减项目合计 万元 6,215.18 18,076.18 24,291.36 

成本预测方法说明：  

1. 土地出让业务费 

根据济政发〔2005〕14号规定，土地出让业务费=（土地出让总

金额-收储成本）*2%； 

2. 农业土地开发资金 

根据鲁财综〔2004〕110号规定，农业土地开发资金按 4元/平方

米； 

3. 廉租住房保障资金 

根据财综〔2007〕53号规定，廉租住房保障资金=（土地出让总

金额-收储成本-农业开发资金-土地出让业务费）*10%； 

4. 水利建设资金 

根据规定，水利建设资金=（土地出让总金额-收储成本-农业开

发资金-土地出让业务费）*15%； 

5. 教育资金 

根据财综〔2011〕62号规定，教育资金=（土地出让总金额-收储

成本-农业开发资金-土地出让业务费）*10%； 

7.利息支出 

林庄社区（城中村）棚户区改造项目 2020 年山东省政府专项债

券（三十八期）已发行 23,100.00万元，利率 3.25%，2021年山东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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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专项债券（十八期）已发行 20,000.00万元，利率 3.3%，2021年

山东省政府专项债券（五十七期）已发行 5,000.00万元，利率 3.13%，

2022 年山东省政府专项债券（五期）已发行 7,000.00 万元，利率

2.83%,期限均为七年；2022 年山东省政府专项债券（十期）已发行

12,200.00万元，利率 3.02%，期限为七年；本次拟发行 20,800.00万

元， 2023年拟发行 21,900.00万元，利率 4%，期限为七年。本项目

还本付息预测如下： 

表 3-1：林庄社区（城中村）棚户区改造项目债券发行计划表（单位：万元） 

序

号 
发行期数 发行规模 利率 

期限

（年） 
 利息  

1 
2020 年山东省政府专项债券（三十八

期） 
  23,100.00 3.25% 7   5,255.25  

2 2021年山东省政府专项债券（十八期 
   

20,000.00 
3.30% 7   4,620.00  

3 
2021 年山东省政府专项债券（五十七

期） 

    

5,000.00 
3.13% 7   1,095.50  

4 2022年山东省政府专项债券（五期） 
    

7,000.00 
2.83% 7   1,386.70  

5 2022年山东省政府专项债券（十期） 12,200.00 3.02% 7 2,579.08 

6 2022年 5月发行 20,800.00 4.00% 7 5,824.00 

7 2023年发行 21,900.00 4.00% 7 6,132.00 

  合计 110,000.00   26,892.53 

表 3-2：专项债券还本付息测算表（金额单位：万元） 

年度 
期初本金 

余额 

本期新增

本金 

本期偿还

本金 

期末本金 

余额 
应付利息 应付本息合计 

2020年  23,100.00  23,100.00   

2021年 23,100.00 25,000.00  48,100.00 750.75 750.75 

2022年 48,100.00 40,000.00  88,100.00 1,567.25 1,567.25 

2023年 88,100.00 21,900.00  110,000.00 2,965.79 2,965.79 

2024年 110,000.00   110,000.00 3,841.79 3,841.79 

2025年 110,000.00   110,000.00 3,841.79 3,841.79 

2026年 110,000.00   110,000.00 3,841.79 3,84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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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期初本金 

余额 

本期新增

本金 

本期偿还

本金 

期末本金 

余额 
应付利息 应付本息合计 

2027年 110,000.00  23,100.00 86,900.00 3,841.79 26,941.79 

2028年 86,900.00  25,000.00 61,900.00 3,091.04 28,091.04 

2029年 61,900.00  40,000.00 21,900.00 2,274.54 42,274.54 

2030年 21,900.00  21,900.00  876.00 22,776.00 

合计  110,000.00 110,000.00  26,892.53 136,892.53 

（三）项目运营损益表 

项目运营损益表见表 4。 

表 4：项目运营损益表（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单位 
2023年土地 

出让收益 

2028年土地 

出让收益 
合计 

一 土地出让总金额 万元 76,232.12 138,462.20 214,694.32 

1 可出让土地面积 平方米 125,133.36 187,700.05  

2 预计土地单价 
元/平方

米 
6,092.07 7,376.78  

二 土地扣减项目 万元 6,215.18 18,076.18 24,291.36 

1 土地出让业务费 万元 340.64 993.24  

2 农业土地开发资金 万元 50.05 75.08  

3 廉租住房保障资金 万元 1,664.14 4,859.39  

4 农田水利建设资金 万元 2,496.21 7,289.08  

5 教育资金 万元 1,664.14 4,859.39  

三 用于资金平衡土地收益 万元 70,016.94 120,386.02 190,402.96 

（四）项目资金测算平衡表 

项目资金测算平衡表见表 5。 

表 5：项目资金测算平衡表（单位：万元） 

年度 
土地出让 

收益 

本期新增 

本金 

本期偿还 

本金 
应付利息 

自有资金

偿还利息 

土地出让收

益偿还本息 

累计资金 

结余 

2020年  23,100.00      

2021年  25,000.00  750.75 750.75   

2022年  40,000.00  1,567.25 1,567.25   

2023年 70,016.94 21,900.00  2,965.79  2,965.79 67,051.15 

2024年    3,841.79  3,841.79 63,209.36 

2025年    3,841.79  3,841.79 59,367.57 

2026年    3,841.79  3,841.79 55,52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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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土地出让 

收益 

本期新增 

本金 

本期偿还 

本金 
应付利息 

自有资金

偿还利息 

土地出让收

益偿还本息 

累计资金 

结余 

2027年   23,100.00 3,841.79  26,941.79 28,583.99 

2028年 120,386.02  25,000.00 3,091.04  28,091.04 120,878.97 

2029年   40,000.00 2,274.54  42,274.54 78,604.43 

2030年   21,900.00 876.00  22,776.00 55,828.43 

合计 190,402.96 110,000.00 110,000.00 26,892.53 2,318.00 134,574.53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1.本项目发行专项债券 110,000.00 万元，已发行 67,300.00万

元，此次拟发行棚户区专项债券 20,800.00 万元，2023 年拟发行

21,900.00万元，假设未发行债券全部发行成功，期限 7年，每年付

息，到期一次偿还本金。 

2.各项表格数据计算时若存在尾差系保留小数位数所致，数据无

实质性差异。 

（六）小结 

本项目收入主要是土地出让收入，项目建设资金包含项目资本金

及融资资金。通过对土地出让收入以及相关营运成本、税费的估算，

测算得出本项目可用于资金平衡的项目息前净现金流量为

190,402.96万元，融资本息合计为 136,892.53万元，项目收益覆盖

项目融资本息总额倍数达到 1.39倍。 

表 6：现金流覆盖倍数表（金额单位：万元） 

融资方式 
借贷本息支付 

项目收益 
本金 利息 本息合计 

专项债券 110,000.00 26,892.53 136,892.53  

融资合计 110,000.00 26,892.53 136,892.53 190,402.96 

覆盖倍数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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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专项债券使用与项目收入缴库安排 

项目单位（包括项目单位的管理单位）保证严格按照《财政部关

于支持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用管理工作的通知》（财预〔2018〕

161号）等政府债券管理规定履行相应义务，接受财政等部门的监督

和管理，并保证政府专项债券专款专用。 

专项债券收支纳入政府预算管理，根据专项债券《信息披露文件》

规定的还本付息安排，项目单位（包括项目单位的管理单位）以本方

案中的项目收入按照对应的缴库科目上缴财政，按时、足额支付政府

专项债券本息。 

五、项目风险分析 

（一）与项目建设相关的风险 

1.自然风险 

自然风险是指由于自然因素的不确定性对项目实施过程造成的

影响，自然风险因素主要包括：火灾风险、风暴风险、洪水风险、雪

灾风险、气温风险。 

2.技术风险 

技术风险是指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技术结构以及相关变量的变

动给项目可能带来的损失。包括：建筑施工技术和工艺革新的风险、

建筑设计变动或计算失误的风险、设备故障或损坏的风险、建筑生产

力因素短缺风险、施工事故风险。 

3.社会稳定风险 

社会风险因素主要是指由于人文社会环境因素的变化对项目的

影响。风险因素主要有城市规划风险、区域发展风险、公众干预风险、

住户干预风险、治安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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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与项目收益相关的风险 

由于拆迁涉及群众的切身利益，加上群众对拆迁的政策缺乏理解，

因此在征地拆迁问题上群众往往会与政府站在对立面，以各种形式抵

制拆迁，这种负面情绪一经积累有可能演变为激烈的抵制行动，从而

影响社会稳定。 

六、事前项目绩效评估报告 

（一）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汶上县林庄社区（城中村）棚户区改造项目。 

实施单位：汶上县润泽建设工程投资有限公司。 

本次拟申请专项债券 20,800.00万元用于棚户区改造项目建设，

预计发行债券年限为 7年。 

（二）评估内容 

1.项目实施的必要性 

（1）本项目的建设符合国家有关产业政策 

本项目属于《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年）》（2013年修正）

中鼓励类第三十七条“其他服务业”第 1款“保障性住房建设与管理”，

为国家产业结构调整鼓励类建设项目。 

本项目属于棚户区改造项目，项目的建设有利于提高区域保障性

住房的有效供给，符合各项产业政策要求，是实实在在的利民工程。 

（2）本项目的建设符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

在“加快城镇棚户区和危房改造”提出：“基本完成城镇棚户区和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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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改造任务。将棚户区改造与城市更新、产业转型升级更好结合起来，

加快推进集中成片棚户区和城中村改造，有序推进旧住宅小区综合整

治、危旧住房和非成套住房改造，棚户区改造政策覆盖全国重点镇。

完善配套基础设施，加强工程质量监管。” 

《山东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在“完善

社会保障制度”提出：“强化保障性住房建设。统筹城乡居民住房多

样化需求，坚持实物安置和货币补偿相结合，加快建设公租房、廉租

房，加强棚户区、老旧小区和城中村改造，着力解决城镇基本住房问

题，逐步实现住房保障制度城镇常住人口全覆盖。坚持政府主导、政

策扶持，引导社会参与，通过新建、改建、配建、长期租赁等方式，

增加公共租赁住房供应，使其成为保障性住房的主体。完善保障性住

房建设、分配、运营。 

《汶上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坚

持全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的方针，强化政府责任，提高保

障水平和层次，建立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均衡协调的社会保障体系。

完善住房保障体系，加强棚户区、城中村和农村危房改造，着力解决

城镇基本住房问题和农村住房安全问题。 

（3）本项目的建设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大举措 

棚户区简易结构房屋较多，建筑密度较大，房屋使用年限较长，

房屋质量较差，使用功能不全，基础设施简陋。棚户区居民中低收入

家庭比例高，特别是下岗失业、退休职工比较集中，群众要求改造的

呼声强烈。实施棚户区改造，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大举措，有利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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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解决中低收入群众的住房困难，提高生活质量，改善生活环境，

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提高党和政府的威信。 

（4）本项目的建设是完善城市功能、加快推进城镇化进程的客

观要求 

棚户区安全隐患突出，影响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与城市现代化建

设很不协调。实施棚户区改造，完善配套市政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

有利于改善城市环境，增强城市承载能力，提升城市品位；有利于优

化土地资源配置和集约利用土地，加快推进城镇化进程；可以改变城

市基础设施条件，完善城市功能，改善地区原先落后的环境面貌，提

升文明和谐社区的创建水平。 

（5）本项目的建设是促进社会经济增长，拉动经济增长的有效

途径 

当前宏观经济正在恢复增长，棚户区改造是重大的扩大内需举措，

是将促进经济发展与改善民生的有机结合，是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

发展的根本要求。 

棚户区改造不仅是一项民生工程，同时是事关地方经济社会的可

持续发展，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有效途径。它可以一手拉动投资增长，

一手拉动消费增长，是新的经济增长点。项目的建设，可拉动建筑业、

建材业、交通运输业等相关产业发展，带动家电、家具、装修等消费

增长，因此发展潜力很大；可充分增加以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基础

就业岗位，同时也是扩大居民消费最有效的途径。同时，由于房价上

涨，已引起低收入者在内的普通百姓的不满，此举将有利于从供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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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度平抑房价，从需求的角度缓和社会矛盾。 

（6）本项目的建设是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维护社会和谐稳

定的有效途径 

实施棚户区改造，既可以带动社会投资，促进居民消费，扩大社

会就业，又可以发展社区公共服务，加强社会管理，减少不稳定因素，

推进平安社区建设，是扩内需、惠民生、保稳定的重要结合点。通过

棚户区改造，能够使多数普通群众告别棚户区后搬迁上楼，可以起到

稳定民心的积极作用。 

本项目为棚户区住房改造建设，主要面向改造棚户区片区内的中

低收入拆迁居民，项目的建设符合各级建设发展规划的要求，是其精

神和发展原则的具体贯彻和落实，是一项实实在在的利民工程。 

2.项目实施的公益性 

（1）解决了群众的现实困难 

棚户区改造利用政府补贴的形式，改变了棚户区居民的居住条件，

使棚户区居民花很少的钱就能住进新建的居民小区，生活环境和状态

都有了很大的改善。项目的实施改变了困难群众恶劣的居住和生活条

件，显著提高了他们的生活质量，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

的要求。 

（2）改变了城市的面貌，体现了人与环境的和谐发展 

棚户区是城市卫生条件最差的地区，而棚户区改造是一个市容环

境再造工程，改造以后的社区无论从环境方面还是从管理方面都变得

井井有条，改变了城市的面貌，充分体现了人与社会环境的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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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化解了社会矛盾，促进了社会稳定 

棚户区的改造，变无序为有序，不仅使棚户区居民的生存环境发

生了巨大的变化，更方便了对于小区的管理，遏制犯罪的产生；人人

有其屋，缓和了群众之间以及政府和群众之间的矛盾，增强了转型过

程中的社会稳定与和谐。 

（4）增强居民对政府的信任以及对城市发展建设自觉参与的热

情增强了居民对政府的信任。棚户区改造的实施，棚户区的居民乔迁

新居，实践了政府对于这部分社会群体的承诺，是一个树立政府形象

的民心工程，增加了居民对政府工作的信任，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效应，

为其他方面的工作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 

其次，加强了居民的自信并提高了对城市发展建设自觉参与的热

情。棚户区的改造，改善了棚户区居民的生活环境，消除了他们的社

会剥夺感，逐步改变了他们对于自己及城市发展的看法，改掉了以前

的不良行为，重新开始了新的生活，对于自己的未来以及城市发展充

满了信心。这些都体现了和谐社会的本质和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 

3.项目实施的收益性 

本项目经济效益指标来自于可行性研究报告，该片区改造项目拆

迁范围为五台山路以南，光荣路以西，吉市口小区西区、第三实验小

学以北，胜利路、规划路以东，拆迁土地面积 312,833.41 平方米，

可出让面积 312,833.41 平方米，根据土地价格预测数据，汶上县林

庄社区（城中村）棚户区改造项目到期土地出让金预计 214,694.32万

元，可用于资金平衡土地收益为 190,402.96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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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项目建设投资合规性 

本项目前期经过了集体决策，并进行了可行性论证和研究。 

本项目的实施计划基本完整、可行、合理，具备明确的项目范围

和项目内容，具备明确的项目组织及分工。 

5.项目成熟度 

通过工程分析，该项目的选址合理，项目实施进度安排合理，工

程设计和功能要求规范，消防、环保和劳动卫生符合有关规范要求。

因此从项目实施角度分析，该项目的实施是比较成熟的。 

6.项目资金来源和到位可行性 

项目总投资 148,000.00 万元，综合考虑各方情况，确定该项目

申请专项债 110,000.00 万元，项目资本金为 38,000.00万元，资金

来源渠道及筹措程序合规。除项目自有资金外，通过发行专项债筹集，

资金支持方式科学，到位可行性强。 

7.项目收入、成本、收益预测合理性 

该片区改造项目拆迁范围为五台山路以南，光荣路以西，吉市口

小区西区、第三实验小学以北，胜利路、规划路以东，拆迁土地面积

312,833.41平方米，可出让面积 312,833.41平方米。本项目预测土

地收益数据时，本着地块相邻、规划用途相同的原则，选取参考地块，

并考虑国民经济增长，并以汶上县近三年 GDP平均增速计算土地出让

时的价格。 

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等文件规定，根据腾空拟出让土地的性质，扣

除土地出让业务费、农业土地开发基金、廉租房保证金、水利建设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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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教育资金等政策性基金。 

8.债券资金需求合理性 

项目总投资 148,000.00 万元，项目资本金为 38,000.00万元，

该项目资金缺口为 110,000.00万元,根据本项目的投资需求，结合县

财政实际财力情况，本次拟申请政府专项债券 20,800.00万元，债券

期限为 7年。 

9.项目偿债计划可行性和偿债风险点及应对措施 

房地产投资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风险的认识和管理。及

早地发现或预测到这些风险并能及时地采取有效措施，化解或缓和、

减轻、控制这些风险。项目控制风险的方式包括三项措施： 

（1）通过加快进度来回避风险 

首先，开发经营周期越长，项目建成以后的经济形势就越难预测。

其次，开发经营周期越长，项目建成以后的政策形势也越难预测。所

以回避房地产开发经营风险的办法是加快完成开发项目。项目建设周

期较长，建议采取提高项目前期的速度、利用法律手段，来保证工作

的顺利进行、采用招投标的办法和建设单位签订具有法律效力的承包

合同，以保证资金的充分供应，与建筑材料等物资供应商签订施工材

料供应合同。这样可避免主要因素的影响。 

（2）通过市场调查来降低风险 

项目通过周密的房地产市场调查，获得了尽可能多的信息。获得

的有关投资环境和投资项目的市场信息越多，公司决策层作出的决策

就越精确，从而能进行正确的科学的决策，包括投资项目的选择、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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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的选择、时机的选择、融资的方式选择等等。这样就能把不确定性

降低到最低限度，较好地控制项目投资过程中的风险。 

（3）通过加强管理来回避风险 

良好的项目管理是重要的保证。从投资开发来看，项目全过程的

投资、进度和质量是重点。建议公司聘请有经验的房地产专家进行指

导和培训，这样就可以有效地减少经营费用、提高收益水平，进而降

低并控制风险。 

10.绩效目标合理性 

国家发改委发布的《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年本，2013

年修正），将第三十七项其他服务业第 1条“保障性住房建设与管理”

列为鼓励发展的建设项目。该项目绩效目标符合国家政策发展的要求，

绩效指标明确合理、细化量化，可衡量；指标值合理，可考核。 

（三）评估结论 

汶上县林庄社区（城中村）棚户区改造项目收益 190,402.96 万

元，项目债券本息合计 136,892.53万元，本息覆盖倍数为 1.39，符

合政府专项债券发行要求；项目可以以相较银行贷利率更优惠的融资

成本完成资金筹措,为本项目提供足够的资金支持,保证本项目的顺

利施工。本项目建设符合汶上县城市总体规划的要求，项目建设场址

具有良好的交通区位优势，外部供水、供电、供燃气、供热等基础设

施条件良好，为项目建设提供了有利的建设条件。项目的建设规模、

建设方案、环境保护、消防安全、实施进度安排、项目组织与管理、

投资估算和资金筹措方案是可行的。项目建设具有良好的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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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当地居民的居住环境和居住质量的提高具有积极的重要作用，对促

进汶上县的城市化进程和现代化建设，提升区域的形象有着重要影响。

总的来说，本项目绩效目标指向明确，与相应的财政支出范围、方向、

效果紧密相关，项目绩效可实现性较强，实施方案比较有效，资金投

入风险基本可控，本项目事前绩效评估符合专项债券申报使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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